
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

外交行政人員、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

考 試 別：民航人員考試
等 別：三等考試
類科組別：飛航管制、飛航諮詢、航空通信、航務管理
科 目：民用航空法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請以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30130-30430
頁次：1－1

一、何謂機場時間帶？時間帶分配的目的為何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針對國

際航線機場如何分配或協調時間帶？（25 分）

二、請說明飛安自願報告系統的目的、精神與特性為何？（25 分）

三、請依據民用航空法，說明民用航空運輸業與普通航空業的差異？緊急醫

療專機屬於上述那一類？如經申請核准，普通航空業可經營其他那些航

空運輸業務？（25 分）

四、依據民用航空法，請說明民用航空運輸業欲申請新闢或增加航線並展開

營運，所必須完備之程序。（25 分）


